
山东财经大学本科生实践教学管理规定 
(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实践教学是教学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论教学

的延续、扩展和深化。为加强实践教学管理，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保证实践教学规范、有效地运行，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根据我校人才培养方案的规定，需强化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由课内实践和独立实践组成的实践教学体系。独立实

践课由基础实践、专业实践、思政实践和创新创业实践组成。 

第三条  实践教学的基本任务，是通过积极推进实践教学改

革，更新实践教学内容，切实加强学生实践技能训练，培养学生

的动手能力和观察、思维、分析、创造能力，提高其运用现代科

学技术和科学方法探索新知识的能力；通过第一课程与第二课堂

的有机结合，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融入教学全过程，构建

完善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创业意识与创业

能力。 

第二章   基础实践 

第四条  内容构成及培养目标 

基础实践主要包括军政训练、劳动实践、读书活动、大学计

算机等，旨在培养学生良好的纪律观念、职业道德和自主学习能



力等。 

第五条  军事课 

军事课由《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两部分组成。通过军

事课教学，让学生了解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和基本军事技能，增强

国防观念、国家安全意识和忧患危机意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提高学生综合国防素质。军事课学习完成后，经

考核鉴定合格，获得相应学分。 

第六条  劳动实践  

学生须参加由学校安排的劳动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参加生产

或公益劳动，以培养学生基本的劳动观念和职业道德。活动完成

后由学生所在实践单位就学生的劳动态度、出勤情况给出综合评

定，经鉴定合格，获得相应学分。 

第七条  读书活动 

学生根据培养方案中《读书活动推荐书目》，在推荐的 100

余部经典著作书目中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著作进行阅读。在阅读

过程中，应做好读书笔记，撰写读书心得，并以班级为单位，由

班级指导教师进行成绩评阅，获得相应学分。 

原则上每位指导教师指导不超过 1个行政班的学生数。 

第三章   专业实践 

第八条  内容构成及培养目标 

专业实践包括独立开设的实践课程、学年论文、毕业实习、



毕业论文等。开设专业实践课程旨在锻炼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的

综合运用能力，帮助学生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具备一

定的科学研究及实际工作能力。 

第九条  独立开设的实践课程 

可设必修和选修两类，是指各专业独立开设的专业实践课，

包括专业综合实验、学科综合实验、跨学科综合实验及其他专业

实习等实践课程。本环节开设旨在增强学生的实践创新和动手操

作能力。由课程所属学院制定课程考核办法，经考核合格后，获

得相应学分。实验教学的组织与实施，具体参照学校实验教学中

心《山东财经大学实验教学工作规范》（政教〔2017〕2号）。 

第十条  学年论文 

由学院根据各专业实际情况安排学年论文写作，以锻炼学生

对所学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学年论文（设计）根据各专业

特点可给出具体名称。由课程所属学院制定课程考核办法，经考

核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原则上每位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数不超过 10人。 

第十一条  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是指以培养职业需求为目的，进行具有岗位培训性

质的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完成并经学院鉴定合格后，获得相应学

分。 

全校各专业本科生都必须参加毕业实习。结合专业要求，学

生通过实习实践管理平台完成毕业实习过程。毕业实习具体要求



按《山东财经大学本科生毕业实习工作管理规定》执行。 

原则上每位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数不超过 10人。 

第十二条  毕业论文（设计） 

毕业论文（设计）旨在帮助学生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加深

对专业知识的专题研究，培养进行科研工作的能力。学生完成论

文（设计）撰写并通过答辩，获得相应学分。毕业论文（设计）

具体要求按《山东财经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管理规

定》执行。 

原则上每位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数不超过 8人。 

第四章   思政实践 

第十三条  内容构成及培养目标 

思政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注重思想政治理论

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旨在引导大学生学以致用，学会用

思想政治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从而实现

思想道德和实践生活中的知行统一。 

思政实践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与社会实践统筹结合，包括

理论普及宣讲、国情社情观察、依法治国宣讲、科技支农帮扶、

教育关爱服务、文化艺术服务、美丽中国实践、“彩虹人生”实践

服务等，引导学生走出校门，认识社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关

注和调研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中的基本问题和重

点、难点、热点问题，实现“在实践中成长，与社会同进步”，增



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意识和综合能力。学生通过参

加上述实践活动，形成以调研报告为主的实践成果，经考核合格

后，获得相应学分。 

第五章  创新创业实践 

第十四条  内容构成及培养目标 

创新创业实践包括大学生创新创业模拟实训和经学校认定

的各类第二课堂实践创新活动。创新创业实践面向全体学生，旨

在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统筹领导能力、创

新创业精神和能力。 

大学生创新创业模拟实训，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紧密结

合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校人才培养的需求，结合专业特色和行业产

业发展最新成果，依托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运用个性

化、智能化、泛在化实验教学新模式，通过内容紧凑、时长合理、

难度适宜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调动学生参与实验教学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实现对学生社会责

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综合培养。学生完成实验项目，经

考核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第二课堂实践创新活动主要包括学生参加志愿活动、学术报

告、科学研究、发明创造、学科竞赛、科技创新竞赛、校园文化

活动和文体竞赛等，侧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增强

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具体参照学校团委《山东



财经大学本科生第二课堂实践创新活动学分认定及实施办法（试

行）》实施。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山东财经大学实

践教学管理规定》（政教〔2012〕60号）同时废止。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